
1 

 

股票代码：002672                     股票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2021-50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现金方式收购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0%股权的 

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快速进入稀贵金属回收业务领域，优化资源化板块布局及完善产业链，发挥技术、资

源及市场协同效应，加快转型升级，做大做强公司业务，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东江环保”）于 2021年 7月 16 日发布了《关于以现金方式收购郴州雄风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7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48），公司与北京瀚丰联合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瀚丰联合”或“交易对方”）于 2021年 7 月 15日签订了《关于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70%股权的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下称“《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

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瀚丰联合持有的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风环保”或

“标的公司”）70%股权。根据有关规定及要求，现就本次交易事项进行补充公告如下： 

一、公司未收购雄风环保 100%股权的原因，以及后续是否有继续收购剩余股权的安排 

收购雄风环保 70%股权系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结果，主要原因为： 

1、充分利用交易对方在稀贵金属综合回收利用行业的丰富经验，促进标的公司就战略规

划、客户资源、供应资源、商业模式开发、经营管理等方面与公司发挥协同效应，共同配合，

互相协商，互相支持，以提升公司及标的公司的整体竞争力。 

2、交易对方继续持有标的公司部分股权，有利于标的公司经营权的逐步转交，实现业务、

经营等方面平稳过渡，降低收购整合过程中的风险，保障标的公司稳定持续发展； 

3、交易对方对标的公司的持续良好发展具有较强的信心，愿意继续持有少部分股权，与

公司联合支持标的公司未来发展。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无具体的继续收购剩余股权的安排。 

二、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与剥离资产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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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双方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瀚丰联合如未能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50 日内及股权交割日前按照约定完成资产剥离，公司有权终止本次交易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综上，交易对方剥离资产不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前提条件。公司将按照公司决策制度召开

股东大会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交易对方将按照协议要求在约定时间内实施资产剥离事宜。 

三、本次交易涉及债权债务转移的基本情况 

雄风环保拟转移的债权涉及 34 名债务人，债权金额合计 728,684,324.82 元，拟转移的

债务涉及 51 名债权人，债务金额合计 386,056,780.81 元，相关债权、债务系在雄风环保生

产、经营中累计产生，其履行期限以双方具体约定为准。其中，债权金额或债务金额前五名

的债权或债务的基本情况如下： 

1、拟转移的前五名债权基本情况 

序号 债务人名称 金额（元） 债权发生时间 发生原因 

1 第一名 553,265,085.69 2020 年-2021 年 往来款 

2 第二名 74,738,603.15 2021 年 业务销售 

3 第三名 39,450,000.00 2021 年 采购原料预付款 

4 第四名 8,310,000.00 2021 年 往来款 

5 第五名 6,714,708.00 2021 年 业务销售 

合计 682,478,396.84 占全部拟转移债权的比例 93.66% 

2、拟转移的前五名债务基本情况 

序号 债权人名称 金额（元） 债务发生时间 发生原因 

1 第一名 244,000,000.00 2020 年-2021 年 借款 

2 第二名 51,516,607.74 2021 年 业务销售预收款 

3 第三名 19,461,255.42 2021 年 
采购原料款、业务销

售预收款 

4 第四名 17,039,934.26 2021 年 业务销售预收款 

5 第五名 8,300,000.00 2021 年 往来款 

合计 340,317,797.42 占全部拟转移债务的比例 88.15% 

3、关于债务转移所取得的书面认可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就拟转移的债务，雄风环保已取得部分债权人的书面认可，涉及金额合

计 273,790,804.40元，约占全部拟转移债务的 71%；就剩余的拟转移债务，雄风环保正在与

债权人联系取得其书面认可。就难以联系债权人的情形而可能无法取得其书面认可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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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雄风环保与瀚丰联合签订的《债务承担协议》，瀚丰联合同意在该协议签署后，如相关债

权人仍要求雄风环保偿还相关债务的，则应当由瀚丰联合履行相关清偿义务或在雄风环保向

债权人清偿后向雄风环保补偿相同金额，并同意承担雄风环保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包括但

不限于债权人提起诉讼、仲裁等争议解决程序的，雄风环保为应诉而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

差旅费等成本）。此外，《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亦将债权、债务转移作为了瀚丰联合

在交割日前承诺并确保完成的事宜，如瀚丰联合未能在《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

之日起 50日内完成的，公司有权终止本次交易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四、标的公司 2021 年 2 月末较 2020 年净资产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标的公司 2021年 2月期末净资产 51,644.84万元，较 2020年期末 116,641.50 万元下降

64,996.67 万元。净资产大幅减少主要原因为标的公司剥离不纳入本次交易的存货、往来款、

借款所致。其中： 

1、存货下降 68,625.73 万元。2021年 2月末存货 693.13万元，较 2020 年末 69,318.86

万元下降 68,625.73万元，主要系剥离了交易双方经协商不纳入本次交易的存货。 

2、应收款项下降 29,963.85 万元，应付款项下降 19,733.46万元，主要系标的公司将交

易双方经协商不纳入本次交易的部分往来款项剥离至瀚丰联合后，通过分红、减资的方式抵

消了标的公司享有的对瀚丰联合的债权，导致 2021 年 2 月末应收款项、应付款项较 2020 年

末大幅下降。 

3、短期借款下降 13,804.92 万元，主要系为促成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提前偿还了借款。2021

年 2 月末，标的公司短期借款 2,001.93 万元，较 2020 年末 15,806.85 万元下降 13,804.92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0 年 1-2 月归还工商银行 11,000.00 万元、交通银行借款 2,800.00 万

元。 

综上，以上标的公司 2021 年 2 月末较 2020 年净资产大幅下降的原因主要系资产剥离所

致，具备合理性。 

五、“本次评估结论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2 月 28 日，采用

资产基础法评估的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2月 28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

币 61,287.15 万元，相对其于评估基准日的账面值 51,644.84 万元，评估增值 9,642.31 万

元。”（1）账面和评估值进行对比，评估增值较高部分的原因；（2）说明本次评估与近三年

交易评估值（如有）的差异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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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账面和评估值进行对比，评估增值较高部分的原因 

本次评估雄风环保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为 61,287.15 万元，相对其于评估基准日的账

面值 51,644.84万元，评估增值 9,642.31万元，主要增减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增减值额 增值率（%） 

资产 9,192.31 16.56 

其中：预付账款 -85.59 -86.74 

其他应收款 -21.94 -48.80 

存货 39.00 5.63 

固定资产 7,901.35 15.46 

其中：房屋建筑物 16,993.47 79.49 

构筑物 -12,270.23 -74.18 

设备类资产 3,178.10 24.12 

无形资产 1,359.49 47.75 

其中产生主要增减值变动的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1）设备类资产 

设备类资产账面净值 131,734,902.83 元，评估值 163,515,906.00 元，评估增值

31,781,003.17 元，增值率 24.12%；增值原因主要系评估考虑的设备经济使用年限长于企业

的会计折旧年限，导致评估计算的资产贬值率低于设备折旧率，由此产生评估增值。 

（2）建筑物、构筑物资产 

由于部分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价值合并至房屋建筑物发表价值意见，故合并房屋建筑

及构筑物进行综合比较：建筑物、构筑物资产账面价值 379,190,521.70 元，本次评估值合

计 426,423,000.0 元，评估增值 47,232,478.30 元，增值率 12.46%；增值原因系因建筑建

材及人工成本价格上涨，估算的房屋建筑物的重置价值较资产购建时有所提高，由此导致了

评估增值。 

（3）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账面值 28,470,763.66 元，评估值 42,065,690.17 元，评估增值 13,594,926.52

元，增值率 47.75%；增值原因主要系评估机构考虑了标的公司的专利等表外无形资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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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部分资产未在会计报表中体现，由此产生评估增值。    

2、说明本次评估与近三年交易评估值（如有）的差异及合理性。 

近三年与标的公司相关的估值情况如下： 

时间 事项 评估作价 所涉资产范围 实际交易价格 

2020 年 7 月 
赤峰黄金出售雄风环保

100%股权给瀚丰联合 

15.98 亿 

（下称“上次评估”） 
全部资产及负债 15.98 亿 

2019年 4月 30日，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峰黄金”）披露了《关

于出售非矿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赤峰黄金拟将雄风环保 100%股权出售给瀚丰联合。

赤峰黄金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其所持有雄风环保 100%股权，最终瀚丰联合摘牌，成交

金额为人民币 159,856.78 万元。 

2020年 6月 20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众环审字（2020）230063 号》审计报告，

截止 2020 年 4 月 30 日，雄风环保的总资产为 26.84 亿元，净资产为 11.50 亿元。据北京中

天横平国际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0年 6月 20日出具的《中天横平评字[2020]第 12022

号》评估报告，雄风环保于评估基准日 2020年 4月 30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 114,974.44

万元，评估值为 159,856.78 万元，评估增值 44,882.34 万元，增值率为 39.04%。 

本次交易为东江环保拟以现金方式购买雄风环保 70%股权，标的资产范围主要包括雄风

环保柏洞新厂、碧塘厂土地及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交割前标的公

司拟以 2021 年 2 月 28 日为基准日，将部分业务及资产进行模拟剥离，包括归属于白银电解

业务以及交易双方经协商不纳入本次交易的资产，如部分存货、往来款项等。根据鹏信评估

出具的《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鹏信资评报字[2021]第 S109 号），标的公司 100%股

东权益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为 61,287.15 万元。经交易双方友好

协商，确定本次收购雄风环保 7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42,900万元。 

本次雄风环保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 61,287.15 万元较上次评估值 159,856.78 万元减少

98,569.63 万元，差异原因主要为：资产剥离导致评估范围发生重大改变；评估方法不同； 

（1）资产剥离导致评估范围发生重大改变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交割前标的公司拟以 2021 年 2 月 28 日为基准日，将部分业务及资

产进行模拟剥离，包括归属于白银电解业务以及交易双方经协商不纳入本次交易的资产，如

部分存货、往来款项等，由此资产范围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本次交易价格较上次大幅下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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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基准日经模拟剥离后审定的净资产为 51,644.84 万元，较上次评估对应的净资产 11.50 亿

元下降 6.34亿元。 

（2）评估方法不同 

本次评估定价所采用的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较上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在评估方法选取

中有所差异。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分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

估思路，即将构成企业的各种要素资产的评估值加总减去负债评估值求得权益价值的方法。

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投入（购建成本）所耗费的

社会必要劳动，这种购建成本通常将随着国民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出发，反映了企业各项经营性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

这种获利能力通常将受到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以及资产的有效使用等多种条件的影响。 

上述原因导致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与收益法评估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定价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从外在环境来看，近年来，受疫情影响，有色金属等基本生产资料价格波动较大，市场

需求及供给平衡尚存在较多不确定性，而收益预测是基于对未来宏观市场的预期及判断的基

础上进行的，由此对未来收益产生较大不确定性影响。 

相对而言资产基础法更为稳健，雄风环保的土地、房产、机器设备等资产价值在资产基

础法中均已体现，较为合理地反映了拟收购资产及负债的市场价值。 

基于谨慎角度，综合考虑不同评估方法及其所对应的评估价值结果的合理性及使用数据

的质量和数量，同时考虑资产剥离对企业业务规模的影响，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本次评估

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了定价。 

综上，本次雄风环保评估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较上次评估作价存在较大差异是合理的。 

六、剥离后雄风环保是否与剥离资产存在业务往来的说明 

标的公司本次剥离的资产为部分存货、往来款项等，剥离的业务主要为白银电解业务。

该部分业务主要模式为粗银加工，基于该业务独立于标的公司的生产链条，独立管理、自负

盈亏，与公司危废处理及资源化利用业务链条的协同性不高，剥离对标的公司其他环节的业

务不构成重大影响。剥离完成后，雄风环保将严格按照公司采购、销售制度要求履行合格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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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选取程序或者客户资质筛选程序，减少不必要的交易。如雄风环保基于实际经营需要，

确有必要与剥离资产发生业务往来的，公司将严格按照规定履行交易或关联交易（如属于）

决策程序，确保交易公平、公允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4日 


